常纪发〔2013〕17号

关于申报省、市级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和
省级廉政教育示范基地的通知

各辖市区纪委、监察局，市各委办局、直属单位、公司、学校纪委（纪检组）、监察室：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廉政文化建设，按照省、市纪委工作部署，今年开展第六批省级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第四批省级廉政教育示范基地申报评定及第六批市级廉政文化示范点申报评定工作，在此基础上，按照省纪委要求，做好国家级廉政教育示范基地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市级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申报条件
符合《常州市廉洁文化“六创建”示范点建设标准》（常纪发〔2007〕16号）的廉政文化创建单位。

（二）省级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申报条件
符合《江苏省廉政文化示范点建设标准（试行）》（苏纪发〔2006〕19号）的廉政文化创建单位。

（三）省级廉政教育示范基地申报条件
1、有突出的反腐倡廉专题展览内容及讲解词，同时配备廉政实物、录音录像、报刊书籍等；
2、能够积极配合所在地党组织和社会各界开展经常性的反腐倡廉教育，能够结合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策划和开展有针对性、有新意、有特色的主题教育活动，并能与时俱进，及时调整，丰富教育内容；
3、有专（兼）职负责反腐倡廉教育的工作人员，各项规章制度健全，管理规范，环境整洁，能够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二、申报名额
各地各部门要严格对照省、市廉政文化示范点建设标准，认真搞好组织推荐工作，将条件确实成熟的廉政文化示范点、廉政教育示范基地作为候选单位推荐上报。
市级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各辖市、区按相关条件筛选审定，自行推荐6家市级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作为候选单位。市级机关工委可视情况推荐。
省级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从已评定的市级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中择优产生。

省级廉政教育示范基地，成熟1家推荐1家。

三、申报时间及材料要求

    计划上半年完成申报工作，下半年开展检查验收和评定工作。请于6月10日前将申报材料及表格报至市纪委宣教室。原则上按照给定名额择优上报。
四、其它：
市级“廉洁勤政好机关”由市纪委牵头相关单位联合进行检查验收。
联系人：市纪委宣教室 谭剑   0519－85680527
附1：市级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申报表

附2：省级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申报表
附3：省级廉政教育示范基地申报表

中共常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常州市监察局

                      2013年5月21日
中共常州市纪委办公室                         2013年5月22日印    
(共印120份)
附1

市级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申报表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盖   章）
	
	主管部门
	

	拟申报类别
	机关    社区    学校    企业    家庭    农村    其他
（请在相应类别上打“√”）

	示范点单位
近三年来
获得的荣誉
	

	主
要
工
作
特
色
	


	主
要
工
作
特
色
	

	主管部门
意    见
	年    月   日
（签章）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签章）


注：1、此表一式两份；
2、“主要工作特色”请直接填报在表中，字数控制在1000字以内，具体工作情况汇报可另附。
附2
省级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申报表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盖   章）
	
	主管部门
	

	拟申报类别
	机关    社区    学校    企业    家庭    农村    其他
（请在相应类别上打“√”）

	是否为
市级示范点
	

	获市级示范
点称号时间
	

	示范点单位
近三年来
获得的荣誉
	

	主
要
工
作
特
色
	


	主
要
工
作
特
色
	

	主管部门
意    见
	年    月   日
（签章）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签章）


注：1、此表一式两份；
2、“主要工作特色”请直接填报在表中，字数控制在1000字以内，具体工作情况汇报可另附。
附3
省级廉政教育示范基地申报表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基地名称
（盖   章）
	
	建 成
时 间
	

	主管部门
	
	场 馆
面 积
	

	负责人
	姓  名
	职  务
	电  话

	
	
	
	

	详细地址
及邮编
	

	开

展

廉

政

教

育

情
况
	

	开
展
廉
政
教
育
情
况
	

	主管部门
意    见
	年    月   日
（签章）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签章）


注：1、此表一式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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